
彰化縣產業園區土地或建築物租售及價格審定小

組設置要點總說明 

    彰化縣政府（以下簡稱本府）為審定及調整彰化縣產業園區土地或

建築物之租售價格，特設置彰化縣政府產業園區土地或建築物租售審定

小組（以下簡稱本小組），爰擬具「彰化縣產業園區土地或建築物租售

及價格審定小組設置要點」（以下簡稱本要點）草案，共計十三點，其

訂定要點如下： 

一、本要點之訂定目的。（草案第一點） 

二、本小組之任務。（草案第二點） 

三、本小組之委員人數、任期及聘任方式。（草案第三點） 

四、本小組開會方式、召集人出席及缺席代理會議事項。（草案第四點） 

五、本小組會議委員出席及缺席代理會議事項。（草案第五點） 

六、本小組會議最低應出席人數及決議事項方式。（草案第六點） 

七、本小組會議得視個案需要得邀請外界人士列席提供意見。（草案第

七點） 

八、本小組委員在審查過程中應自行迴避事項。(草案第八點) 

九、本小組負責綜理單位。（草案第九點） 

十、明定本小組委員均無給職，外界人士依相關規定支給費用之規定。

（草案第十點） 

十一、明定本小組於開會時，得視需要邀請相關單位派員列席。(草案

第十一點) 

十二、本小組對外行文名義。(草案第十二點) 

十三、本小組之經費來源。（草案第十三點） 

 


